
附件7
武夷岩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着力打造“一龙头两重点两带动”（以武夷山市龙头，建瓯市和建阳区为重点，辐射带动沙县和泰宁县）的空间布局，积极优化一产、深化二产、强化三产，力争到2022年武夷山、建瓯、建阳、沙县和泰宁等5个实施县的武夷岩茶总产量达4万吨。

二、建设内容

按照“绿色引领、品牌支撑、龙头带动、三产融合、集聚发展”的总体思路，大力提升我省武夷岩茶产业发展水平，打造中国乌龙茶核心产区和产业集群。

（一）优化一产方面

在项目县选择相对集中连片的茶叶基地20个以上，建设绿色高效标准化茶叶生产基地2万多亩。

1.推广茶园生态改良技术。综合采取种树、留草、间作、套种、疏水、筑路、培土等措施，构建树-草-水立体生态系统，加强茶园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茶园生态环境条件。

2.推广高优良种配套栽培技术。合理搭配早、中、晚芽品种，调节采茶峰期；推广茶园耕作、栽培、采摘先进机械及茶树健身栽培等关键技术。

3.推广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园绿色防控综合技术。利用天敌友好型色板、鳞翅目专一性诱剂、天敌友好型LED杀虫灯等防控技术手段，增强防控效果。

4.推广福建农林大学茶园土壤环境优化技术。通过在茶园间作特选绿肥植物，提高土壤肥力，优化微生物区系，培育健康土壤。

5.推广福建省农科院以虫治虫生物防治技术。实施“以虫治虫”“以螨治螨”“以螨治虫”“以螨带菌治虫”等多种防治手段，建立茶园动植物生态平衡系统。

（二）深化二产方面

引进茶叶加工、包装连续化生产线，开展标准化加工厂房等设施建设。各项目县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性实施以下项目内容。

1.建设标准化、智能化、清洁化的茶叶加工生产线及配套设备、设施改造升级。

2.建设自动化、智能化茶叶包装流水线。

3.建设或改造提升标准化、清洁化厂房、仓库等。

（三）强化三产方面

开展茶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休闲体验、大数据服务、交易平台、仓储物流建设及品牌宣传推介。各项目县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性实施以下项目内容。

1.开展茶文化展示与培训中心、茶产品展销中心、茶休闲体验空间、茶博物馆、茶叶一条街、仓储物流配送、茶生态观光园、茶旅融合休闲观光设施等建设。

2.开展茶叶大数据平台建设，建设完善茶叶电子商务、茶交易中心等平台，构建茶叶物联网系统。 

3.开展茶叶品牌宣传推介，组织相关茶叶赛事活动，制作品牌宣传资料，组织参加茶叶展销活动。

（四）提升公共服务方面

强化标准规划、示范培训、茶叶保险、服务平台、区域公共品牌宣传等社会化服务，开展集群科技支持项目及区块链技术应用。各项目县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性实施以下项目内容。

1.开展绿色优质高效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与培训，开展区域公共品牌宣传推介。

2.探索完善茶叶相关保险机制。

3.开展茶叶云平台建设和线上销售平台建设。

4.开展集群建设科技支撑项目的研究及相关技术示范与推广，建设“认标购茶”溯源体系。

5.开展区块链技术应用等建设；开展适栽高优品种示范推广及茶旅融合建设，编制茶产业发展规划，制定茶产业相关标准。

三、资金使用要求

由企业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要带动三倍及以上的社会资本投入，即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的四分之一。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其它经营主体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要带动一倍及以上的社会资本投入，即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投资的二分之一。

1.在一产方面，建设内容第3-5项由项目县农业农村（茶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1000元，补助资金优先安排用于茶园绿色防控综合技术、茶园土壤环境优化技术、以虫治虫生物防治技术项目实施，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推广茶园生态改良技术建设内容由各类经营主体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实施，根据建设内容给予相应补助。推广茶树高优良种配套栽培技术建设内容由各类经营主体以投工投劳的方式自筹资金开展实施。

2.在二产方面，中央财政资金重点用于相关设备购置，安装设备投工投劳、厂房车间等建设可视为带动社会性资金投入。验收时，项目县（市）农业农村（茶业）主管部门要对设备型号、发票原件和银行付款支付凭证审核、盖章，经当地政府或农业信息网站公示，无异议后方能拨付补助资金。
3.三产和公共服务建设任务由当地政府机构、相关职能部门承担，中央补助资金与当地投入资金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武夷山市应安排提升公共服务方面的补助资金不少于50万元，用于开展集群建设科技支撑项目的研究及相关技术示范与推广。

5.中央财政资金原则上不得用于已有普惠性政策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新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购置“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的农机，建设高标准农田等；不得用于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不允许建设的内容，如建楼堂馆所、变相搞房地产开发等；不得用于购买一次性消耗品，但胚胎、冻精、果树种苗等用于品种改良的可多年使用的农资除外；不得用于建设旅游观光设施或购买与产业发展无关的设备等。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建立“1+1+5”工作推进机制。即建立“1”个工作专班，省农业农村厅分管副厅长任组长，成员由厅乡村产业发展处、种植业处等组成，专班办公室挂靠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建立“1”个项目推进小组，由厅种植业处牵头，厅乡村产业发展处配合。建立“5”个项目实施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协调指导组，建立协作机制，加强资金保障、用地审批保障、人才保障等。
（二）建立科技支撑机制。组织推进带动性强、影响力大的涉茶技术创新项目，用科技手段改造、优化和创新茶业形态，提升科技力量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三）建立督导落实机制。5个项目实施县要制定“一县一方案”，于9月20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加大项目建设进度日常调度，各项目县于每月28日前将项目建设进度报省农业农村厅。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及时开展绩效自评，各项目县于2020年12月15日前完成绩效自评，形成自评估报告报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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